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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法律廉政 
科 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陳介中老師 
一、通緝犯甲於某日夜晚駕車行駛，突然遇到警察設置的臨檢點。警察人員示意甲停車接受臨檢。

甲擔心被發現，決定不配合檢查，並立即開車試圖逃離現場。A 見狀後試圖打開車門並抓住方

向盤以阻止甲逃走。甲不顧 A 的阻止，繼續加速行駛，A 被迫緊抓方向盤，隨著車輛的加速

而被拖行十餘公尺，A 頭部撞擊車輛地面數次，最終死亡。請問：甲所涉的刑事責任為何？（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是 2024 年 9 月的時事：派出所所長查緝毒蟲，結果被拖行死亡，大家應該都對

這件事有印象。這裡主要的問題在於：甲對於 A 的死亡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以題意來判斷，

這裡應該已經具有殺人故意了，所以甲要論的就不是加重結果犯了。 
《命中特區》： 
陳介中，老師開講：刑法，九版，第 1-313 頁。 
陳介中，老師解題：刑法，十版，第 12-3 頁。 
【擬答】 
甲於 A 抓住其方向盤後加速行駛的行為，成立加重妨害公務罪（第 135 條第 3 項）： 
客觀上，甲對於公務員（警員 A）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施以強暴行為，且甲以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方法犯之，符合第 3 項之加重要件；主觀上，甲具有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上述行為，成立殺人罪（第 271 條第 1 項）： 
客觀上，甲駕車拖行 A 的行為與 A 的死亡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與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

甲 A 見抓緊其方向盤，卻仍駕車行駛，甚至不斷加速，以一般經驗而言，人在沒有防護

裝備的情況下遭車輛高速拖行，極有可能因為撞擊等因素而死，然甲卻執意為之，由此應

可推論，假對於 A 的死亡並不在乎，顯有殺人的間接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上述行為，不成立妨害公務致死罪（第 135 條第 4 項）： 
一般認為，加重結果犯為故意犯與過失犯的結合，本題中，甲的基礎行為成立故意妨害公務

罪無疑，然對於 A 的死亡結果，甲已有故意，而非僅有過失，因此，此時優先論以故意犯罪

即可，無須論以加重結果犯。 
競合：甲以一行為觸犯上述二罪名，侵害法益不同，應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 
 

二、甲任職於衛生福利部某醫院總務處負責採購業務。他與 A 醫材廠商的業務經理乙熟識，經常

接受乙提供的餐飲與旅遊招待。丙為該醫院某科的兼職主治醫師，於負責病患門診看診、手術

等業務外，亦有參與該院採購權限。甲、乙針對本次醫療儀器採購達成合意，乙提供 120 萬給

具實質決定權的丙，並由甲代轉給丙，甲則設法說服丙使 A 廠商得標。雖然丙認為 B 廠商的

醫療儀器更為合適，但甲仍成功說服丙於提出該科需求與訂立採購規格功能時將條件限定於 A
廠商的醫療儀器，並於驗收時給予方便。甲並向丙表示：「如果醫院最終購買該廠商產品，保

證 A 廠商會贊助丙一筆技術研究費。」在購案得標訂立採購契約之隔日，乙即依約定將 120 萬

元轉入甲帳戶，委由甲交給丙。然而甲僅交付 100 萬元現金給丙，另外 20 萬元則據為己有。

之後丙使用該 100 萬元購買實驗材料進行研究，並撰寫論文發表。請問：甲、乙、丙可能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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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事責任為何？（3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對同學來說，這題恐怕不好寫，一來是因為貪污犯罪大家本來就比較不熟，二來

這裡竟然出現了三個人，所以這題可以說就是進階版的貪污犯罪。雖然考點本身不難，但如果

同學當下沒有冷靜分析相關考點與行為人間的關係的話，可能寫出來的答案就會雜亂無章。 
《命中特區》： 
陳介中，老師開講：刑法，九版，第 2-4 頁。 
陳介中，老師解題：刑法，十版，第 11-6 頁。 
【擬答】 
丙承諾使 A 廠商順利得標並通過驗收及收受廠商贊助行為，成立違背職務受賄罪（第 122

條第 1 項）： 
客觀上，丙雖非該公立醫院的專職醫師，然其兼職並有參與該院採購案件的決定權限，應

屬刑法上授權公務員（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後段），而丙為使 A 廠商得標，為 A 廠商量

身訂作符合其資格之標案，此舉顯已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37 條第 1 項：「機關訂定前條投標

廠商之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之

規定，故屬違背職務之行為，且該違背職務行為與廠商的贊助間具有對價關係，至於丙其

後將所得款項用於職務相關用途，無礙於貪污犯罪之成立，因貪污犯罪並未要求行為人須

將賄款作為特定用途始能成立；主觀上，丙具有故意。 
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的部分： 
甲與乙達成合意並收受贊助的行為，與丙成立違背職務受賄罪之共同正犯（第 122 條第 1
項、第 28 條）： 
客觀上，甲亦屬授權公務員，而其與丙就其違背職務受賄之行為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應屬共同正犯無疑；主觀上，甲具有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將 20 萬元據為己有的行為，不成立侵占罪（第 335 條）： 
客觀上，甲將本應給丙的 20 萬言據為己有，自屬易持有為所有的侵占行為，然而，該

款項為貪污賄款，此種不法原因之持有是否亦受侵占罪保護，有不同見解： 
否定說認為，在民法上不法原因的給付不得請求返還，交付人與受託人雙方均有不法

行為，對於不法行為而為的交付，法律自無保護的必要，故受託人不能成為本罪的行

為主體。 
肯定說認為，民法因不法原因而為給付者，不能請求返還的規定係債權關係，而非所

有權得喪的物權關係，交付人雖有不法行為，對其給付之物縱然不能依法請求返還，

但取得持有的受託人並不因此而取得所有權，受託人易持有為所有，自可成為本罪的

行為主體。 
上述不同見解，本人認為當以「否定說」較為合理，否則若不法之持有關係亦受刑法保

護，無疑使行為成為不法行為的後盾，顯非合理。故基於否定說，甲不成立本罪。 
乙對於投標一事與丙達成合意並交付贊助的行為，成立違背職務行賄罪（第 122 條第 3 項）： 
客觀上，乙就授權公務員丙其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並收受賄賂，其間具有對價關係；

主觀上，乙具有故意。 
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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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之女 A 疑被乙強制猥褻。甲氣憤不過，為蒐集證據，未經乙同意，錄製了甲、乙之間的對

話，後提出給檢警官員。審判中，乙主張甲的錄音違法，不得作為證據之用。請問，法院應如

何裁判？（3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題並不困難，考的就是 通訊之一方監聽行為的法律評價，雖然不是刑訴本身，

但通保法應該是每位老師上課都會講到的法律。 
【擬答】 
此種通話之一方位取得證據之通訊監察，應屬合法行為：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簡稱「通保法」）第 29 條第 3 款規定：「監察他人之通訊，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罰：三、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法

目的。」本題當中，即屬此種情形。係爭錄音為甲乙間之對話，甲即為通訊之一方，因此，

甲在為取得有利於 A 女的訴訟證據之目的下與乙談話，並從中錄音，此即本條第 3 款所

述之情形，屬依法令行為，並不成立犯罪，而就程序法之觀點而言，此即屬合法取證行為。 
附帶言之，此種行為之所以不罰，一般認為其理由主要在於：通保法所保護者，係通訊雙

方所「共同構築或保持秘密狀態的意願」，否則通訊之一方未遵守秘密通訊之守密義務，

對該秘密通訊實施通訊監察，無與他方共同構築保持秘密的狀態，該通訊自不受秘密通訊

自由之保障，實施通訊監察之一方未侵害秘密通訊之隱私，不構成監聽。亦有文獻認爲，

相互通訊之一方，自願將訊息揭露予他方知悉，他方若嗣後將訊息錄音，因訊息揭露者自

願將訊息揭露予他方，欠缺隱私合理期待，未侵害秘密通訊之隱私，不構成通訊監察。 
法院應依該錄音依法做成判決： 
承上所述，該錄音之取得並不違反通保法，亦無其他違法情事，故此應屬私人合法取得之證

據，法院即應審酌，並作為判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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